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王莺妹、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陈丽洁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倪晓燕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

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

，

２１４

，

６９１

，

６２８．６７ ２

，

５１８

，

１８５

，

７８０．７５ ２７．６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８０７

，

１６６

，

７４２．８４ １

，

６８９

，

１１４

，

０５６．９２ ６．９９％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３８８

，

８３４

，

２４４．９１ ５２．０９％ １

，

１１２

，

３８６

，

７７３．２６ ６２．２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８

，

６０４

，

７５９．９８ １７．１７％ １２９

，

２６６

，

００３．７１ １７４．９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２６

，

６９８

，

０１７．１７ １３１．３４％ １２４

，

８１７

，

６７１．９１ ２４７．３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４５

，

６１６

，

５４３．３４ １１．８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３ １５．００％ ０．１６２ １７４．５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２３ １５．００％ ０．１６２ １７４．５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１％ －０．４７％ ７．３７％ ２．９８％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２８

，

９２２．７３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８

，

８７７

，

２３２．８８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

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３

，

６１２

，

８０３．４１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２１６

，

８４５．２２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７２８

，

１７５．１８

合计

４

，

４４８

，

３３１．８０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

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１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７３

，

９１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莺妹 境内自然人

２３．８３％ １９０

，

３５５

，

０００ １４２

，

７６６

，

２５０

质押

１３３

，

０９２

，

０００

何人宝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５８％ １４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１

，

３００

，

０００

质押

８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６．３１％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中广核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６３％ １２

，

９９１

，

０３４ １２

，

９９１

，

０３４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５２％ １２

，

１６７

，

７４５ １２

，

１６７

，

７４５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银领资产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１％ １２

，

０６９

，

１５４ １２

，

０６９

，

１５４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其他

１．５１％ １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７

，

４９９

，

５２２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

浙信亿润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１％ １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１２

，

０６８

，

９６６

江信基金

－

光大银行

－

江信基金

星通浙信

１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５１％ １２

，

０６８

，

９６３ １２

，

０６８

，

９６３

东海基金

－

工商银行

－

东海基金

－

鑫龙

７５

号资产管理计划

其他

１．３１％ １０

，

４７２

，

５７７ １０

，

４７２

，

５７７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王莺妹

４７

，

５８８

，

７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７

，

５８８

，

７５０

何人宝

３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１００

，

０００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４

，

５６９

，

４４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５６９

，

４４４

钟建新

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３

，

５８０

，

０００

陈艳霞

２

，

８８２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８８２

，

９００

陈荷芬

２

，

４１３

，

８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４１３

，

８６４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３８５

，

７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２

，

３８５

，

７２０

中国工商银行

－

汇添富均衡增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９９９

，

８５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９９９

，

８５８

林圆圆

１

，

３６０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

，

３６０

，

５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何人宝先生与王莺妹女士是夫妻关系，两人持有浙江永太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除此情况外，公

司未知其余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也未知前

１０

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２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一）资产负债表

１

、交易性金融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１００％

，系报告期内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２

、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９１．７７％

，系报告期内预付工程款增加所致；

３

、应收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６０６．６４％

，系报告期内闲置募集资金理财所致；

４

、其他应收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３７４．５４％

，系报告期内出口退税增长所致；

５

、其他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６２．３６％

，系报告期内增值税留抵额减少所致；

６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４４．５６％

，系报告期内对外并购投资增加所致；

７

、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３３．４３％

，系报告期内药业制剂国际化项目投入所致；

８

、开发支出期末数较期初增长

６８．０７％

，系报告期内研发项目增加所致；

９

、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４３５．１１％

，系报告期内预付款项增加所致；

１０

、短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３９．０４％

，系报告期内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１１

、交易性金融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００％

，系报告期内远期外汇合约公允价值变动所致；

１２

、应付票据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５１．６９％

，系报告期内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１３

、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３４８．６％

，系报告期内收到客户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１４

、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３６．２７％

，系报告期内支付税费增加所致；

１５

、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３４．５５％

，系报告期内一次性到期支付利息事项减少所致；

１６

、其他应付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３４３．６６％

，系报告期内待支付股权转让款和往来款项增加所致；

１７

、长期借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９４．７４％

，系报告期内银行长期借款增加所致；

１８

、预计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１００％

，系报告期内仲裁事项已完结所致；

１９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４２．３９％

，系报告期内库存股变动所致；

２０

、股本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８０．２０％

，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２１

、资本公积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４７．２１％

，系报告期内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致；

２２

、库存股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３０．８７％

，系报告期内第一期股权激励股解禁所致；

２３

、其他综合收益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３６６．３３％

，系报告期内美元汇率变动所致；

２４

、专项储备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

７８．０７％

，系报告期内安全生产费使用增加所致；

２５

、商誉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１００％

，系报告期内收购上海浓辉所致；

２６

、未分配利润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

３２．３２％

，系报告期内利润增长所致；

（二）利润表

１

、营业收入本期较上期数增长

５２．０９％

，系报告期内销售增加所致；

２

、营业成本本期较上期数增长

５９．５４％

，系报告期内因销售增长相应的营业成本也增加所致；

３

、销售费用本期较上期数增长

１０３．８８％

，系报告期内销售增加，因此销售运费增加所致；

４

、财务费用本期较上期数下降

１１４．０３％

，系报告期内系汇率上升产生的汇兑收益的增加和利息收入的增加所致；

５

、资产减值损失本期较上期数下降

１８４．８０％

，系报告期内坏帐准备计提减少所致；

６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本期较上期数下降

７６６．６３％

，系报告期内远期外汇合约所致；

７

、营业外收入本期较上期数增长

１２１．６５％

，系报告期内递延收益结转增加所致；

８

、营业外支出本期较上期数减少

３６．７６％

，系报告期内捐赠减少所致；

９

、所得税费用期末数较上期数增长

８０．６９％

，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增加所致；

（三）现金流量表

１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长

６９６．４９％

，系报告期长期股权投资增长、制剂项目投入增长所致；

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本期较上期增长

１０７７．８２％

，系报告期内银行短期借款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原定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鉴于

６

月、

７

月资本市场环境

发生变化，公司董事会决定暂缓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上述事项已经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

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鉴于

６

月、

７

月资本市场环境发生变化，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９

日召开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召开

２０１５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暂缓审议非公开发行相关事项。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锁定

３６

个月，其后在任职期

间每年转让股份不超过所持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

王莺妹、何人宝

１

、本人将不在中国境内外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

何在商业上对公司构成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

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

济组织的控制权；或在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中

担任高级管理人员或核心技术人员。

２

、本人愿意承担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本人

在持有股份公司

５％

及以上股份时，本承诺为有效之

承诺。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

王莺妹、何人宝、

浙江永太控股有

限公司（原企业名

临海市永太投资

有限公司）

本股东与股份公司之间的一切交易行为，均将严格遵

守市场规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商业原

则，公平合理地进行。本股东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取

得任何不当的利益或使股份公司承担任何不当的责

任和义务，否则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０３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公司

１

、未来三年，公司可以采取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

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或者采取其它法律法规允许的

方式进行利润分配。现金分红优先于其他分红方式。

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

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应当具有公司成

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素。

２

、未来三

年（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公司每年度进行一次利润分配，在

有条件的情况下，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公司可以进行

中期分红。

３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在

弥补亏损、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等以后，在公司盈利

且现金流满足公司持续经营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连续三年内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

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５％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

严格履行

承诺

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之激励对象认购公司限制性股

票的资金全部自筹，公司承诺不为激励对象依本计划

认购限制性股票提供贷款或其他任何形式的财务资

助，包括为其贷款提供担保。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

长期

严格履行

承诺

王莺妹

公司复牌或资管账户设立后

９０

个交易日内增持公司

股份，总金额不低于

５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３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承诺履行

完毕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５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５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８０．００％

至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１５

，

００１．６３

至

１６

，

６６８．４８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８

，

３３４．２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公司预计全年销售收入继续稳定增长，因此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较

快。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莺妹

2015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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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卢柏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张志钦声明

:

保证季度

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８０１

，

２９４

，

１０９．４１ ２

，

５２６

，

２３４

，

５９６．２５ １０．８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

，

７１１

，

９５９

，

０２０．５５ １

，

５４４

，

２２８

，

６５３．０６ １０．８６％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２８６

，

６８３

，

５１４．５４ －２４．８６％ １

，

７３５

，

５８３

，

１２４．９９ －９．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８

，

８８６

，

８３６．７５ －８．２４％ １９６

，

８２１

，

３２０．４３ １０．５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３０

，

９７９

，

１０９．８７ －１５．９７％ １９２

，

９０７

，

８０５．０２ １４．３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１８１

，

８９１

，

５１４．３６ ３７４．２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２２ １５．７９％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３ ０．００％ ０．２２ １５．７９％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１％ －０．１３％ １２．２１％ ０．４７％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

:

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１５６

，

４３０．０８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定

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４

，

６４８

，

４１４．０８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５１

，

５６８．２３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７２

，

８５７．４５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６６

，

９０３．０７

合计

３

，

９１３

，

５１５．４１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

,

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

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

,

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

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３２

，

２３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卢柏强 境内自然人

２９．６３％ ２７１

，

０９８

，

７１５ ２０３

，

３２４

，

０３５

质押

２１８

，

５５０

，

０００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３５％ １３１

，

２９４

，

０５９

质押

４１

，

９７０

，

０００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０８％ ３７

，

３４３

，

１８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９７％ １８

，

０００

，

４８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９７％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０３

卢翠冬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６％ １７

，

０１３

，

５６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其他

１．８０％ １６

，

５１３

，

３４１

西藏林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７３％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１５

，

８０７

，

２３４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惠精选成

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其他

１．３４％ １２

，

２６２

，

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城镇发展股

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９１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１

，

２９４

，

０５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１

，

２９４

，

０５９

卢柏强

６７

，

７７４

，

６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７

，

７７４

，

６８０

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７

，

３４３

，

１８６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７

，

３４３

，

１８６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改革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

，

０００

，

４８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８

，

０００

，

４８２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０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９９９

，

９０３

卢翠冬

１７

，

０１３

，

５６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７

，

０１３

，

５６４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１６

，

５１３

，

３４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

，

５１３

，

３４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惠精选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

１２

，

２６２

，

１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２６２

，

１０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城镇发展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９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２

，

０００

，

０９１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天益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０

，

８１３

，

６８５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０

，

８１３

，

６８５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和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是公

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士、卢翠珠女士和卢丽红

女士控制的企业；其他股东之间，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

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

、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

:

万元

资 产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增减额 增减比率 分析

应收票据

２

，

４６６．２８ １

，

１９９．７９ １

，

２６６．４９ １０６％

采用票据结算增加所致

应收账款

４０

，

７８０．１３ ２０

，

５７９．２５ ２０

，

２００．８８ ９８％

销售季节性影响所致

应收股利

１

，

６５５．８２ ４６７．４１ １

，

１８８．４１ ２５４％

经销商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

２

，

５０２．６０ ８８０．４２ １

，

６２２．１８ １８４％

出售股权应收款增加所致

存货

２５

，

８８７．２７ ４２

，

５３４．９７ －１６

，

６４７．７１ －３９％

销售季节性影响所致

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

３３

，

３６８．４６ １０

，

５４７．５３ ２２

，

８２０．９３ ２１６％

主要是

２０１５

年投资经销商增加所致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４

，

３１４．３５ ２

，

６６９．１２ １

，

６４５．２３ ６２％

部分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亏损，计提了所得税

资产

短期借款

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０％

资金需求大，融资增加所致

预收款项

２０

，

００９．９４ ２９

，

４６１．００ －９

，

４５１．０６ －３２％

主要原因系年初陆续发货，冲减了预

收账款余额

应交税费

１

，

６８７．７７ ２

，

８７９．６４ －１

，

１９１．８７ －４１％

企业所得税减少所致

应付利息

３７．５４ ８０．２８ －４２．７４ －５３％

尚未实际支付的利息额减少所致

其他应付款

１０

，

００２．３７ ３

，

３５３．０２ ６

，

６４９．３５ １９８％

田田圈客户的保证金增加所致

预计负债

２

，

２５４．３０ ９４２．４２ １

，

３１１．８８ １３９％

按销售额计提的退货准备增加所致

股本

９１

，

４９７．３８ ７０

，

３８２．６０ ２１

，

１１４．７８ ３０％

本期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３

股

资本公积

５

，

９７８．００ ２３

，

４１５．６１ －１７

，

４３７．６１ －７４％

本期实施《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减

少资本公积以及限制性股票第二期解

锁，解锁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格计算

的企业所得税前可抵扣费用大于等待

期确认的成本费用金额对当期企业所

得税的影响金额增加资本公积

专项储备

４２２．９１ ２５１．９１ １７１．００ ６８％

子公司山东兆丰年按当地要求计提的

安全生产费用增加所致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 变动额 变动率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１．９４ －８５．８４ ８３．８９ ９８％

主要是同期借款减少，利息支出减少

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２３２．５４ ３３４．４２ －１０１．８８ －３０％

所需计提的资产减值减少所致

投资收益

２

，

０９７．４０ －３

，

２９０．８８ ５

，

３８８．２８ １６４％

２０１５

年经销商收益增加以及

２０１４

年常

隆环保罚款在去年同期体现所致

营业外收入

５１５．５０ １

，

３５０．２７ －８３４．７７ －６２％

主要是政府补助较上年同期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

５０．１７ ２３５．７０ －１８５．５３ －７９％

主要是资产报废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

，

６９７．１４ ３

，

８１７．８９ －２

，

１２０．７５ －５６％

所得税费用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８

，

１８９．１５ －６

，

６３３．４７ ２４

，

８２２．６２ ３７４％

主要是收款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２７

，

６３３．４８ ２

，

４７６．７２ －３０

，

１１０．２０ －１２１６％

主要是投资合作经销商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０３８．６３ －１２

，

５３４．３０ １３

，

５７２．９２ １０８％

主要是

２０１４

年偿还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

5%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本公司股东西藏林芝好来

实业有限公司、东莞市聚

富有限公司

自本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其已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也不由本公司回购该部分股

份。承诺期限届满后，股份可以上

市流通和转让；自上市交易之日

起，每年转让的本公司股份不超

过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长期有效 严格履行

本公司控股股东卢柏强先

生，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

生、卢叙安先生、卢翠冬女

士、卢翠珠女士和卢丽红

女士及股东深圳市融信南

方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

芝好来实业有限公司、西

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

有限公司和东莞市聚富有

限公司承诺：

将来不会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

从事与贵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不

会直接或间接投资、收购竞争企

业，也不会以任何方式为竞争企

业提供任何业务上的帮助。

２００８

年

０２

月

１８

日

长期有效，直至

不再为公司主要

股东、实际控制

人为止。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

公司

融信南方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１

日出具

《承诺函》，承诺

＂

在诺普信向本公

司发出购买常隆化工股权的书面

通知前，本公司不向任何第三方

转让常隆化工股权；在诺普信向

本公司发出购买常隆化工股权的

书面通知后， 本公司将常隆化工

股权按公允价格转让给诺普信，

转让价格以本公司为购买常隆化

工股权所支付的对价、融资费用

及其他相关税费为基础确定。

＂

融

信南方股东卢柏强、卢丽红承诺

促使融信南方履行上述承诺。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１５

日

至融信南方将持

有常隆化工的全

部股权转让完

成。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从即日起

６

个月内，公司实际控制

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

诺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公司股

份。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１０

日

６

个月 严格履行

公司实际控制人卢柏强先

生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高焕森、王时豪、柳

桢锋）

通过资产管理计划在二级市场增

持的诺普信股票，，自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起六个月内不减持。

２０１５

年

０７

月

２７

日

６

个月 严格履行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０．００％

至

３０．００％

２０１５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１９

，

４４７．９９

至

２５

，

２８２．３９

２０１４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９

，

４４７．９９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将进一步推进互联网业务的发展，推动业绩的增长。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卢柏强

2015年10月26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5-09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临时)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通知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以传真和邮件方式送达。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公司七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应参加会

议的董事

7

名

,

实际参加会议并表决的董事

7

名

,

会议由董事长兼总经理卢柏强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二、会议以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施普旺减资的议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施普旺减资的公告》。

三、会议以同意

5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农金圈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卢柏强先生、陈俊旺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

表了独立意见。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农金圈优先购买权的公告》。

四、会议以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制定

<

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管理制度

>

的议

案》。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资产减值准备计提及核销

管理制度》。

五、会议以同意

7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

左泽军

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左泽军、张坤山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3.182

万股由公司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

格

1.3325

元

/

股。

详细内容请见

2015

年

10

月

27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

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对象

----

左泽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已发表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5-092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施普旺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拟减少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施普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施普旺”

)

的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

万元

,

减少资本公积

3,802

万元

,

本次减资完成后

,

施普旺注册资

本将由

2,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00

万元人民币

,

公司持有施普旺的持股比例不变。

2

、本次减资不涉及关联交易

,

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减资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

、交易的审批情况

2015

年

10

月

26

日

,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以

7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二、减资主体介绍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东莞市施普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张永辉

注册资金

:2,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1

年

10

月

25

日

注册地址

:

东莞市大岭山镇大岭村

经营范围

:

产销微肥、生物肥、水溶性肥料、复混

(

合

)

肥料

;

仓储服务。

股权结构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资产总额为

10,300.42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550.53

万元

,

净资产为

9,749.89

万元

;2015

年

1-

9

月

,

施普旺实现营业收入

2,689.42

万元

,

利润总额

412.43

万元

,

净利润

309.32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

计

)

。

截止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资产总额为

14,743.97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3,903.41

万元

,

净资产为

10,840.56

万元

;2014

年

1-12

月

,

施普旺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966.15

万元

,

利润总额

331.22

万元

,

净利润

247.61

万元

(

经大华会计师事

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审计

)

。

三、减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施普旺主要从事微肥、生物肥的生产和销售

,

经营情况良好

,

施普旺目前账面资金充裕

,

基于改善其财务

结构

,

本次通过减资方式收回部分资本金

,

将有利于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

,

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

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减资完成后

,

公司仍持有施普旺

100%

股权

,

不改变合并报表范围

,

对公司经营无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5-093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放弃参股子公司农金圈优先

购买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概述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或“诺普信”

)

持有深圳农金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农金圈”

)35%

的股权

,

公司收到农金圈第一大股东西藏林芝华翰投资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翰投

资”

)

的通知

,

华翰投资拟转让其持有农金圈的部分股权

,

拟分别以

300

万元、

40

万元、

20

万元、

20

万元、

10

万元

的价格将其持有农金圈

6%

、

0.8%

、

0.4%

、

0.4%

、

0.2%

的股权转让给郑伟博、陈海彬、张松南、黄捷、林祖升。鉴

于上述股东为农金圈的重要骨干

,

为了促进农金圈将来更好地发展

,

公司同意其转让并放弃上述股权的优先

购买权。

2

、公司董事陈俊旺先生持有华翰投资

90%

的股权为华翰投资实际控制人

,

华翰投资属于公司关联方。公

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以

5

票同意、

0

票弃权、

0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

卢柏强先生、陈俊旺先

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3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

本次交易涉及金额属于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

,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深圳农金圈金融服务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

深圳南山区深南大道

9789

号德赛科技大厦

22

层

2201

室

法定代表人

:

杨世华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5

年

1

月

15

日

公司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

金融信息咨询、提供金融中介服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外包服务

(

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需要审批的

,

依法取得相关审批文件后方可经营

);

资产管理

(

不含保险、证券和银行业

务及其他限制项目

);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股权投资

;

初级农产品的购销

(

不含预包装食品

);

在网

上从事商贸活动

(

不含限制项目

)

。

2

、标的公司股权结构

华翰投资、诺普信、杨世华分别持有农金圈股权比例为

50%

、

35%

、

15%

。

3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农金圈资产总额为

63,324.13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61,767.79

万元

,

净资产为

1,556.34

万

元

;

农金圈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371.28

万元

,

净利润

-1,443.66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

。

三、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1

、出让方基本情况

(1)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

西藏林芝华翰投资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

:

西藏林芝地区生物科技产业园

206

室

税务登记证号码

:542600585757630

法定代表人

:

陈宝如

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1

月

16

日

公司类型

:

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

投资咨询

(2)

主要财务指标

:

截止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华翰投资资产总额为

2,332.80

万元

,

负债总额为

1,051.36

万元

,

净资产为

1,281.44

万

元

;

华翰投资

2015

年

1-9

月营业收入为

1,572.01

万元

,

净利润

1,561.12

万元。

(

以上财务数据均未经审计

)

。

(3)

关联关系

:

公司董事陈俊旺先生持有华翰投资

90%

的股权

,

为华翰投资实际控制人。

2

、受让方基本情况

A

、郑伟博

,

身份证号码

:45020********3001X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梅林路

148

号梅林一村

B

、陈海彬

,

身份证号码

:44010********81834

住所

:

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路

TCL

雅馨居

C

、张松南

,

身份证号码

:21060********51055

住所

:

辽宁省丹东市元宝区中宝街

72

号

D

、黄捷

,

身份证号码

:51232********80031

住所

:

重庆市南川市高寺巷

31

号

1

单元

3-1

E

、林祖升

,

身份证号码

:41302********73932

住所

: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丹霞路

108

号新城花园

受让方各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交易按照

1

元

/

股的价格进行转让。

五、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的影响

华翰投资拟对外转让农金圈合计

7.80%

的股权

,

如公司不放弃该部分股的优先购买权

,

应向华翰投资支

付

390

万元的股权转让对价。

为了使农金圈与其他股东更好地发挥各自的优势

,

促进农金圈将来更好地发展

,

公司决定放弃本次农金

圈股权优先购买权

,

对公司持有农金圈的出资比例未造成影响。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进行了事前认可

,

并发表了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

: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价格

的定价方式合理。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不影响公司持有农金圈的出资比例。公司放弃在本

次交易中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购买权

,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同意公司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

先购买权。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2

、公司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5-094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激励

对象—左泽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实施情况

1

、公司于

2012

年

2

月

4

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

审议并通过了

《深圳市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

)

》

(

以下简称“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

及其摘要

,

并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2

日获悉

,

证监会已对公司报送的草案确认无异议

并进行了备案。

2

、

2012

年

3

月

30

日

,

公司召开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及《关

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董事会被授权确定限制性股

票授予日

;

在公司出现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配股、缩股或派息等事项时

,

按照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规定的方法对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 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进行调

整

;

同时

,

授权董事会决定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与终止

,

包括但不限于取消激励对象的解锁资格

,

回购

注销激励对象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

终止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

、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首期限制性股

票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4

、公司于

2012

年

5

月

4

日在公司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公告》

,

至此

,

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予工作。授予日为

2012

年

4

月

25

日

,

授予数量为

828

万股

,

授予对象共

202

人

,

授予

价格为

4.10

元

/

股。

5

、

2012

年

8

月

6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战海、毕监辉、桂艳男、

刘新浪四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7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2012

年

11

月

16

日

,

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17

万股的回购注销。

6

、

2012

年

12

月

18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蒋文鹏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蒋文鹏、

林钦、彭胜、邱利、谢勇五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4

万股全部进

行回购注销。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

,

因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权益分派

,

每

10

股转增

5

股

,2013

年

8

月

13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

蒋

文鹏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

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21

万股。

7

、

2013

年

8

月

13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周宝钰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周宝钰、陈清

华、胡九旺、刘新兆、刘学勇、雷刚、曾国尧、谢万福、陈雄辉、吕海涛十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55.5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2013

年

11

月

1

日

,

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

8

、

2013

年

11

月

12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激励对象—赵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赵猛、李

新兵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6.5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9

、

2014

年

5

月

16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

件的激励对象—巨澜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巨澜、罗

跃辉、李建三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0.5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

,

因公司实施了

2013

年度权益分派

,

每

10

股转增

3

股

,2014

年

8

月

15

日

,

经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赵猛、巨

澜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

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35.10

万股。

10

、

2014

年

5

月

16

日

,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第一

个解锁期解锁的议案》

,

公司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条件已成就

,

同意

178

名符合条件的激励对象的限

制性股票在第一个解锁期解锁。第一期解锁数量为

434.07

万股

,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616%

。

11

、

2014

年

8

月

15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缪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缪赛、高军

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5.045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12

、

2015

年

5

月

7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

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谭斌、谢立志

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8.19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在办理回购注销手续过程中

,

因公司实施了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每

10

股转增

3

股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谭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及价格的议案》

,

上述需回购股份数量调整为

10.647

万股。

13

、

2015

年

7

月

28

日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舒兆斌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舒兆斌、

毕湘黔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45.63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2015

年

10

月

19

日

,

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56.277

万股的回购注销。

14

、

2015

年

10

月

26

日

,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的激励对象—左泽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左泽军、

张坤山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3.182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二、回购原因、数量及价格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左泽军、张坤山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全部进行回购注销。此部分限制性股票合计

为

13.182

万股由公司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1.3325

元

/

股。

(

一

)

回购数量说明

1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在

2012

年实际授予左泽军、张坤山股份共计

13

万股

;

因公司实施了

2012

年度权益

分派

10

股转增

5

股、

2013

年度权益分派

10

股转增

3

股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10

股转增

3

股

,

授予股份总数调整为

32.955

万股

;

2

、限制性股票左泽军、张坤山第一、二期解锁

19.773

万股

,

剩余

13.182

万股未解锁

,

本次回购数量为

13.182

万股。

(

二

)

回购价格说明

公司激励计划

2012

年实际授予的价格为

4.1

元

/

股

;2011

年每

10

股派

1.27

元人民币现金

;2012

年每

10

股转

增

5

股

,

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

;2013

年每

10

股转增

3

股

,

每

10

股派

2

元人民币现金

;2014

年每

10

股转增

3

股

,

每

10

股派

1

元人民币现金

;

所以回购注销的价格调整为

1.3325

元

/

股。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本次董事会回购注销

131,820

股完成后

,

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914,411,004

股变更为

914,279,184

股。本次回

购注销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

,

公司将按法定程序办理减资手续。

三、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及回购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1

、回购股份的相关说明

内容 说明

回购股票种类 股权激励限售股

回购股票数量（股）

１３１

，

８２０

股权激励标的股权数量（股）

１８

，

０８７

，

２２５

占股权激励标的股票的比例

０．７３％

股份总数（股）

９１４

，

４１１

，

００４

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０．０１％

回购单价（元）

１．３３２５

回购金额（元）

１７５

，

６５１

资金来源 自有流动资金

2

、回购前后

,

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回购

注销数量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３１

，

７５８

，

５９３ ２５．３５％ －１３１

，

８２０ ２３１

，

６２６

，

７７３ ２５．３３％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２１

，

３１５

，

６４６ ２．３３％ ２１

，

３１５

，

６４６ ２．３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６

，

６７２

，

１２０ ０．７３％ －１３１

，

８２０ ６

，

５４０

，

３００ ０．７１％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锁定股

２０３

，

７７０

，

８２７ ２２．２９％ ２０３

，

７７０

，

８２７ ２２．２９％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８２

，

６５２

，

４１１ ７４．６５％ ６８２

，

６５２

，

４１１ ７４．６７％

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

６８２

，

６５２

，

４１１ ７４．６５％ ６８２

，

６５２

，

４１１ ７４．６７％

三、股份总数

９１４

，

４１１

，

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３１

，

８２０ ９１４

，

２７９

，

１８４ １００．００％

四、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

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

勤勉尽职。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

尽力为股东创造价值。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经核查后

,

对该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第九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十一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

终止”的相关规定

,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左泽军、张坤山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

,

我们同意由公

司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合计为

13.182

万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鉴于公司实施了

2011

、

2012

、

2013

、

2014

年度权益分派

,

我们同意上述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调整为

1.3325

元

/

股。我们认为公

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合法、合规。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

公司原激励对象左泽军、张坤山二人已经离职

,

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九

章、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以及“十一章、股权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的相关规定

,

将上述激励对象已获授

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3.182

万股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格为

1.3325

元

/

股

,

该次调整回购注销相关限

制性股票的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董事会本次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同意公

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七、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认为

,

公司董事会已取得实施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合法决策授权

;

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程序、数量和价格确定等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

(

试行

)

》、《股权激励备忘录

1-3

号》等法律、法规及法律文件及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规定。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

除尚需就本

次回购注销所引致的公司注册资本减少履行相关法定程序。

八、备查文件

1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2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

临时

)

决议

;

3

、公司独立董事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

4

、国浩律师

(

深圳

)

事务所关于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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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

(

临时

)

会议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召开。本次会议采用

现场书面投票表决

,

应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

,

实际参加表决的监事

3

名

,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李婉文女士主持。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会议审议并通过如下决议

:

一、会议以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程序符

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 刊登于

2015

年

10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

cnin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二、会议以同意

3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

----

左泽

军等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原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左泽军、张坤山二人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根据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

(

草案

)

的相关规定

,

将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

13.182

万股由公司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

回购价

格

1.3325

元

/

股。该次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单价的计算结果准确。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

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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